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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按照学校要求，结合本专业学位类别（领

域）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，现将具体事项规定如下：

一、实践训练（专业实践）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进入行业领域进行充分的、高质量的专业实践，可采用集中实践

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；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全日制硕

士专业实践应不少于 6个月，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全日制硕士

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。

（二）考核时间、方式

考核时间：三年级上学期

考核方式：实践结束后专业学位研究生总结个人专业实践的整体

情况，填写《中国海洋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总结报告》并提

交至校外导师；校外导师根据学生实践学习情况，完成评价、评分和

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后交给校内导师；校内导师完成“实践能力水平”

的评价、评分和签字；实践环节的最终分数按校内导师评分 50%+校

外导师评分 50%进行核算确定。

二、开题审核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开题审核重点考查硕士生的开题报告、课程学分完成情况和思想

政治等综合表现。

（二）考核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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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调研较全面，对选题方向有一定的了解；选题内容具备一定

的研究价值；已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，取得一定的成果；实验方案可

行，具备一定的创新点；课程学分已全部修满并通过；思想政治表现

优良

（三）考核时间

硕士二年级进行，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后、开始学位论文撰

写前须进行开题审核，该过程至少应在预计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

前 1年完成。

（四）考核方式

导师组负责开题审核课程，对研究生课程完成进度、专业实践安

排落实情况、学位论文工作进展等方面进行审核。

（五）考核程序

学生在开题前提交纸质开题报告、开题报告申请表由导师审核，

导师审核通过方可参与公开答辩。答辩前一周学生在系统中提交开题

申请并公示。

答辩后评审小组根据开题报告和答辩内容给出评议成绩和审核

结果，并签字确认。评议结果分为通过、暂缓通过或不通过，无法参

加的硕士生作不通过处理。第一次开题审核通过的比例不高于 85%。

对于第一次开题审核评议暂缓通过者，可在三个月后申请重新开题审

核或参加低年级开题审核；第一次开题审核评议不通过者，须参加低

年级开题审核。两次开题仍未通过者，予以退学。开题审核通过后，

若论文选题有重大修改，则应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开题。开题审核材料

由学院负责保管，存入硕士生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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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考核人员组成

成立评审小组，小组至少由 5个高级职称评委组成。

（七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及申诉、议事规则

对考核结果有异议者可在成绩公布后 3个工作日内向学院学位分

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在 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

如有特殊情况或异议，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三、学位论文答辩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学位论文答辩是对研究生理论基础、 知识结构、 研究能力和成

果水平等的综合考查。

（二）考核标准

论文能体现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，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科

研能力，成果水平符合本学科硕士要求。

（三）考核时间

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在第一次开题审核通过 1年后，论文评审结果

合格后进行。

（四）考核方式

学位论文答辩采用现场考核形式进行，研究生向答辩委员会专家

汇报学位论文情况，答辩小组成员对学位论文进行质疑，对论文的创

新性、应用性、学术水平、研究成果、写作规范性等进行评议。

（五）考核程序

答辩前准备：答辩小组需至少在答辩前 7天提交《中国海洋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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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信息汇总表》和《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审批

表》至学院教务秘书处，组成人员须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，

未经审核，不得进行论文答辩。审核后答辩小组张贴答辩海报，答辩

秘书在学院教务秘书处领取答辩表决票。

论文答辩程序：

1.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，宣读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﹑申请

人姓名﹑学位论文题目等；

2. 指导教师简要介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及从事科研工作情

况；

3. 研究生报告论文的主要内容(硕士论文半小时左右)；

4. 与会者提问，论文答辩；

5. 休会：研究生﹑列席旁听人员退场，答辩委员会举行会议，

答辩秘书宣读论文评阅人的学术评语，委员就学位论文及答辩情况交

换意见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就论文是否通过﹑是否同意授予学位进行

表决，并作出书面决议，填写《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论文答辩会议记录

和决议书》；

6. 复会：指导教师和研究生返回会场，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对

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及决议。

答辩结论以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结果决定，超过 2/3（含）为

通过，未超过 2/3则不通过，答辩委员会决议﹑会议记录需要经过主

席审阅签字；

答辩通过后：学生在系统中录入答辩结果；学生提交申请学位资

料至学位秘书；学院审核答辩结果，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，上报

mailto: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信息汇总表》电子版到zhangshengxue@ouc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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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位委员会。

（六）考核人员组成

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不少于 5名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

及以上或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，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人，组成人员

须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。未经审核，不得进行论文答辩。指

导教师可列席答辩，但不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，且在讨论表决、形成

决议时应离席回避。

（七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及申诉、议事规则

对学位论文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成绩公布后 3个工作日内向学

院学位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在 5个工作日内予

以答复。如有特殊情况或异议，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:

1.中国海洋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总结报告

2.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开题审核表

3.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材料


